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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昀重要的一點是，局長說他並沒有出席記者招待會，而

政府也沒有作出更正，這表示了傳媒的報道並無錯誤。行政長官所說的話，

是否代表了公務員事務局的政策？是或不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李柱銘議員指出的是行政長官在去年 10 月的說

話，稍後傳媒作出了報道。我的主體答覆指出，在 10 月後，行政長官其實

已在一個正式場合就類似的質詢作答。我是以那個答覆為依歸，沒有甚麼要

補充的了。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局長還是沒有回答。我問的是行政長官在那一天所說的

話，是否代表了公務員事務局的政策？是或不是？這是很簡單的。局長可以

說不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我想你也是很不滿意公務局事務局局長給你的答覆了。（眾

笑）但是，我也是愛莫能助。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可否請政務司司長回答？（眾笑）

（主席看了看官員席，無官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我認為除非有政府官員自願對此作出補充答覆，否則，我也

不能點名要求他們任何一位作答的。

第二項質詢。

  

就廣告招牌徵就廣告招牌徵就廣告招牌徵就廣告招牌徵費費費費  

2.2.2.2. 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當局於本年  2 月回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懸掛於大

廈外牆的招牌若伸出街外，便屬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有關物主須按法例規

定向當局申領許可證，但當局表示並無計劃執行有關規定。在上月  22 日，

有政府官員在中西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席上透露，當局基於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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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大廈及皇后戲院外牆設置的巨型電子廣告招牌佔用了政府土地，計劃向

有關業主徵收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灣仔區有大量佔用政府土地的招牌，而當局沒有向招牌擁有

人徵收費用，為何當局卻打算選擇性地向該兩幢樓宇的有關業主

徵收費用；及  

(二 ) 當局會否盡快就向佔用政府土地的大型招牌的擁有人徵收費用

事宜展開研究；若不會，是甚麼原因？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廣告招牌伸出街道，除了為商戶發揮宣傳作

用外，長久以來亦成為了香港大都會街景的特色之一。現時，全港估計有超

過 20 萬個此類戶外招牌。

絕大部分廣告招牌均是建築工程，現時已有一定的結構安全規管。較早

前，當局確曾考慮引入招牌登記制度，以進一步保障招牌的結構安全。在研

究實施細節時，我們發覺昀簡單有效的落實方法，是把有關規管建基於建築

管制制度上。事實上，我們已於  4 月底向立法會提交《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

案》，如果建議獲得通過，將來大部分廣告招牌的搭建，將被列為小型工程

類別。我們認為《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的建議，已可達致確保招牌安全

的目的，並沒有需要額外的招牌登記制度。另設登記制度，只會加重商戶或

招牌擁有人的財政負擔，因為他們須在為招牌續牌及聲明擁有權時支付各種

費用。政府方面也有需要用相當資源，以成立登記架構。我們認為無須就招

牌結構安全推行登記制度。

至於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對懸掛在未批租土地上的

招牌發出許可證，會涉及不少複雜和實際的問題，包括第  28 章擬涵蓋的範

圍、對其他佔用／使用政府土地方式的影響、設立行政架構執行許可證制度

的需要，以及整體社會因須符合有關規定而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詳細研

究這些問題，並和有關組織進行商討，然後才可考慮根據條例，就政府土地

上懸掛的招牌發出許可證的事宜。我們會不時檢討招牌的規管制度。

關於葉國謙議員主體質詢的兩個部分，有關資料如下：  

(一 ) 由於該兩個招牌部分伸出政府土地上，地政總署接到兩個招牌擁

有人的申請，要求批准佔用政府土地。地政總署仍在諮詢有關政

府部門，以考慮這兩宗申請，現時仍未作出決定；及  

(二 ) 當局正在研究處理招牌擁有人申請在政府土地上懸掛招牌的昀

佳方法，考慮的範圍將包括對此類活動收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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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對於政府的答覆，我是很不滿意的。局長說廣告招牌伸

出街道，是為商戶發揮宣傳作用。我並非要說這一點，而是要說現時像關乎

纖體、球鞋、歌星的那一類大型廣告招牌，並非燦記士多、鴻記餐廳那一類。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說現時尚未研究出處理大型廣告招牌的昀佳方

法，那麼政府為何特地、故意處理所述的兩宗申請﹖全香港有那麼多招牌伸

出政府土地上，為何均不向有關人士收費，卻偏偏針對這兩宗申請？希望局

長能回答這一點。

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主席，我首先回答補充質詢的昀後部分。我剛才在

主體答覆已說明，我們處理這兩宗申請，是因為招牌擁有人主動要求根據有

關條例，向我們申請批准他們佔用政府土地，所以我們才加以處理，並非我

們要針對這兩宗申請。

正如我剛才解釋，昀重要的是根據第  28 章，看看有關招牌所佔用的政

府土地的形式是怎樣。在第  28 章中，“佔用＂一詞的釋義是很清楚的，不

單止指招牌，還包括其他伸了出來、佔用了政府土地的物件，例如大小簷蓬

及窗花。如果我們要以“佔用土地＂這個概念來考慮招牌問題，便是將問題

擴闊至要兼顧招牌以外的物品。所以，我在主體答覆已說明，我們的整體考

慮其實是頗清楚，那便是要管制招牌。我們當時的考慮方向是收費，而我剛

才在主體答覆亦已解釋了，這是要由一個龐大的行政架構處理。

我們現時的做法是從結構安全方面考慮。我剛才已說了，我們在  4 月底

向立法會提交了《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其中有一章提及小型工程，

這是一個新的項目。立法會現時尚未有機會審議該條例草案，但據我所知，

這項條例草案在上星期剛剛成功排期，希望很快便可就有關條文進行磋商。

小型工程所包括的，是一些較大型的招牌，而條例草案中有一個章節說

明了這些招牌的大小和伸出的範圍。我們的主要要求是，這些招牌必須結構

安全。一如葉國謙議員所說，有些招牌伸出的範圍較大，安全上是有很大的

問題，所以便要以這種方式管制。我們現時是從安全角度考慮管制方式，至

於是否收費，這個管制方式是無法作出規定的。我剛才說過，如果要考慮收

費，便得設立一個行政架構。我們現時是從結構安全方面作出慎重考慮。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就處理那兩宗申請所作的解釋，以及剛才就葉國謙

議員追問所作的答覆，令人感到困惑，好像在說有些人“有理冇理＂築起招

牌，他們沒有提出申請，於是政府便不加注意，但如果“好做唔做＂提出申

請，政府便只好處理了。局長的意思是不是說，即使招牌伸出來佔用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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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只要不提出申請便沒有問題，反之，提出了申請便要諮詢其他部門，

看看怎樣處理？現時的法例究竟有否要求，一旦招牌伸出到了政府土地上便

要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主席，我當然明白現時的做法令人有這個感覺。我

在主體答覆已開宗明義說，現時香港有超過  20 萬個戶外招牌，我們是要處

理，但必須逐步來做。我剛才嘗試解釋在考慮處理方式時所經過的歷程。我

們從管制角度考慮了其中錯綜複雜的問題，覺得第一步應處理安全問題。因

此，《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中便有一個章節處理安全問題。

在處理了安全問題後，我們便要考慮如何收費。我剛才亦解釋過，一旦

收費，便無可避免地涉及招牌以外的物件。我們需要時間才能處理，但這並

不表示我們不加理會，只是做事必須有先後次序。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我們

現時是先處理安全問題，接下來才考慮佔用政府土地那方面。此舉予人的印

象好像是對於提出了的申請我們才做工夫，沒有提出申請的便不加理會。這

正是我們下一步要處理的問題。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而曾鈺成議員亦說了出來，“好人＂提

出申請便麻煩多多。我想請問政府，第一，是否知道現時香港有多少這一類

的大型電子廣告招牌呢？有多少是提出了申請的呢？第二，政府的政策究竟

是怎樣？如果“好人＂會為自己招來很多麻煩，那麼別人便可能想以後乾脆

不提出申請好了。政府的政策是怎樣，以及打算如何處理呢？此外，現時很

多廣告招牌是用布製造的，這些又是否受這兩項條例規管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胡經昌議員，不好意思，你只可以提出一項問題，但你剛才已連續提

出了  3 項。你想局長先回答哪一項問題﹖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那麼請局長回答第一項補充質詢。（眾笑）

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主席，大型電子熒幕只有一類。我手邊沒有相關數

字，我會稍後以書面答覆。（附錄  I）不過，據我所知，這些招牌中，有相

當部分的熒幕是位於私人土地之內的。即使是築在外牆，但以土地界限來

說，卻是在擁有人自己的土地範圍內，所以便無須申請。現時要申請的，並

非是整個招牌佔用了政府土地的那些，只是有些招牌較厚，所以有部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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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人自己的土地界限內，有約三分之一卻是伸出佔用了政府土地。我提出

這些細節，是想說明問題並非那麼簡單。如果那些招牌是較薄，便不會伸出

到了政府土地。如果選址較謹慎，只是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亦不會有這個問

題。至於其他的招牌是否要申請，我現時沒有資料，所以無法確切地說。不

過，我們的準則是，如果招牌是在擁有人自己土地的界限內，便得視乎土地

的批地條件，才知道是否容許擁有人懸掛招牌。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聽到局長回答那數項補充質詢，都好像是很困難，很

難自圓其說。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政府只有一個答案，那便是現時無力解決

這問題。我想請問局長，政府一方面容許招牌擁有人佔用政府土地，另一方

面卻又擔心商戶的財政負擔，那麼，政府是否想發出一個信息說容許任何人

免費佔用政府土地呢？

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主席，不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說出，如果我們這樣

做會帶來甚麼後果。我主要想提醒各位，我們在這方面會付出代價；不單止

商戶要付出，政府亦要承擔相當龐大的支出，以維持這個架構。所以，我們

會考慮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首先處理大家昀關心的安全問題，然後才按部就

班，看看如何處理收費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昀後一項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要提出一項很直接的補充質詢。我明白這是一件非常

複雜的事，在確立有關制度之前，是否任何一個商戶自行懸掛招牌，政府也

不會向他收費呢？在確立制度之前，政府根本沒有機制。那麼，是否只要商

戶不提出申請，自行懸掛便沒有問題，政府是不會收費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主席，我不可以說沒有問題。當然，正如議員所說，

我們現時尚未有機制，但日後一旦確立了機制，我們便會視乎條例的要求行

事。我不敢武斷地說現時是否有需要。



 立法會  ─  2003 年 6 月 18 日 A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房屋及規劃地劃地劃地劃地政政政政局局長就胡經昌局局長就胡經昌局局長就胡經昌局局長就胡經昌議議議議員對第員對第員對第員對第二項二項二項二項質質質質詢的補詢的補詢的補詢的補充充充充質詢所作書面質詢所作書面質詢所作書面質詢所作書面答答答答

覆覆覆覆

據我們所知，全港約有  10 個大型電子廣告招牌，其中  7 個位於私人地段的

範圍內，因此不構成佔用政府土地。餘下的  3 個則有佔用政府土地，當中兩

個（即質詢所涉及兩個位處中區的招牌）已向地政總署提交申請，以作考慮。




